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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密的战友、兄弟、家人

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

李 良 ，男 ，汉 族 ，
19 8 6 年 3 月出生，泰安
市岱岳区人，19 9 3 年 9
月至 1998 年 7 月在泰山
区 三 友 小 学 上 小 学 ；
1998 年 9 月至 2002 年 7
月在泰山区迎春中学上
初 中 ；2 0 0 2 年 9 月 至
2005 年 7 月在泰安市现
代中学上高中；2006 年 4
月加入协勤队伍，分配到
泰山区公安局岱宗坊派
出所工作至今。

李良烈士，自 2006 年
12 月加入协勤队伍以来，
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遵守
纪律，积极参加各项法律
法规及公安业务学习，无
论是巡逻工作还是值班备

勤，都冲锋在前，任劳任
怨，积极为维护社会治安
稳定多作贡献。壮烈牺牲
时年仅 25 岁。

泰安市公安局泰山
区分局岱宗坊派出所协
勤李良(曾用名李寿良)
同志，在协助公安机关执
行抓捕任务过程中，突遭
犯罪嫌疑人开枪射击，与
嫌疑人搏斗时背部中枪
并身中数刀，于 2011 年
1 月 4 日 14 时 40 分不幸
壮烈牺牲，被追认为中共
党员，追授为革命烈士。

李良同志自参加工作
以来，思想上始终与党中
央保持高度一致，服从命
令，听从指挥；恪尽职守，
勇于奉献；不怕牺牲，忘我
工作，为维护辖区的和谐
安定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
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齐洪海，男，汉族，生
于 1962 年 4 月，泰安市岱
岳区人，1999 年 6 月加入
中国共产党。1986 年 12 月
至 1993 年 11 月任泰安市
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；
1993 年 11 月至 1994 年 12
月任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
队财务科民警；1994 年 12
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泰安
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财务科
科员；2008 年 11 月至今任
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
队直属二大队科员。

齐洪海烈士，参加公
安工作 26 年来，始终战斗
在公安基层第一线。曾连
续三年被评为“优秀公务
员”，连续两年被评为“全
市公安交警系统十优民
警”，连续 9 年被评为“全

市公安交警系统优秀共产
党员”、“全市公安交警系
统优秀勤务民警”，9 次受
到市公安局嘉奖。壮烈牺
牲时 49 岁。

齐洪海同志，在追堵
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头部中
枪，于 2011 年 1 月 4 日 14
时 30 分不幸壮烈牺牲，被
追授为革命烈士。

齐洪海烈士参加公安
工作以来，始终战斗在公安
基层第一线，忠于党、忠于
祖国、忠于人民、忠于法律
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
思想上、政治上和行动上同
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在二
十多年的公安工作中，始终
保持和发扬了我党的优良
传统，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法
规，严守公安纪律，坚持密
切联系群众，牢记使命，任
劳任怨，勤勤恳恳，兢兢业
业，不为名利，站好了最后
一班岗，为公安保卫事业作
出了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夏波，男，汉族，山东
宁阳人，1974 年 6 月出生，
1995 年 7 月从山东公安专
科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，
1997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
党。1995 年 7 月至 1996 年
7 月任宁阳县公安局民警；
1996 年 7 月至 1998 年 8 月
任宁阳县公安局西疏派出
所办事员；1998 年 8 月至
2001 年 7 月任宁阳县公安
局刑警大队侦查八中队办
事员；2001 年 7 月至 2003
年 12 月任宁阳公安局刑
警大队侦查八中队副中队
长；2003 年 12 月至 2008 年
11 月任泰安市公安局泰山
分局省庄派出所科员；
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3
月任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
分局刑警大队科员；2009
年 3 月至今任泰安市公安
局泰山区分局刑警大队侦
查三中队中队长。

夏波烈士，自参加公
安工作以来一直战斗在基
层第一线，先后参与了一
系列大案要案的侦破工
作，忠实地履行了作为一
名人民警察打击犯罪、保
护人民、维护公平与正义
的神圣职责。多次荣获市

公安局“治安环境优化活
动先进个人”、“泰山区优
秀人民卫士”等荣誉称号，
荣记三等功一次。壮烈牺
牲时年仅 37 岁。

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
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夏波同
志，在执行抓捕任务过程
中，突遭犯罪嫌疑人开枪
射击，与嫌疑人搏斗时，腹
部中枪并身中数刀，于
2011 年 1 月 4 日 13 时 10
分不幸壮烈牺牲，被追授
为革命烈士。

夏波同志参加公安工
作以来，忠于党、忠于祖
国、忠于人民、忠于法律，
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
策，十几年如一日，始终保
持和发扬了我党的优良传
统，团结同志，任劳任怨，
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为公
安保卫事业作出了积极贡
献。

肖斌，男，汉族，山东
生东平县人，生于 1980 年
4 月，2003 年毕业于山东
公安专科学校，同年 7 月
分配到泰安市公安局泰
山区分局工作，2006 年加
入中国共产党。2003 年 7
月至 2004 年 7 月任泰安
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岱
宗坊派出所民警；2004 年
7 月至 200 9 年 3 月泰安
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岱
宗坊派出所科员；2009 年
3 月任泰安市公安局泰山
区分局岱宗坊派出所岱
道庵警务区警长。

肖斌烈士，生前是市
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岱宗坊
派出所岱道庵警务区警
长。他爱岗敬业，恪尽职
守，勇于奉献，先后获得

“全省流动人口管理服务
专项行动先进个人”、市公
安局“优化社会治安环境
先进个人”、泰山区公安分
局“十佳社区民警”等荣誉

称号，曾连续两年被泰山
区公安分局评为先进工作
者，受到市公安局嘉奖。壮
烈牺牲时年仅 31 岁。

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
分局岱宗坊派出所岱道庵
警务区警长肖斌同志，于
2011 年 1 月 7 日 14 时 02
分不幸壮烈牺牲，被追授
为革命烈士。

肖斌同志参加公安工
作以来，忠于党、忠于祖
国、忠于人民、忠于法律，
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
策，在思想上、政治上和行
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
致。工作中，始终保持和发
扬了我党的优良传统，任
劳任怨，勤勤恳恳，兢兢业
业，为公安保卫事业作出
了积极贡献。

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李虎 陈新 整理

连日来，泰安人民一直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。齐洪海、夏波、肖斌、李良四
位烈士的名字，迅速传遍齐鲁大地，传遍大江南北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、为之哀
恸、为之景仰。而今英雄已逝，但音容宛在、风范长存。

今日泰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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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0日的追悼会现场，公安民警脱帽哀悼。 本报记者 刘丽 摄


